固定资产报废回收合同
甲方： 
乙方：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有关法律法规，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本着公平、平等、自愿、互利的原则就如下报废资产达成以下协议，共同遵守履行。
 标的物
	序号
	资产名称
	规格型号
	单价
	数量
	金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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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质量条款
本批废旧设备是报废资产，没有材质单、质量保证书、使用说明书等相关资料文件，甲方对报废资产等资产不给予任何质量方面的担保或保证；乙方在使用、销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过程中，产生的质量、安全等问题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，由此产生一切的责任及后果由乙方承担。
 支付时间
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10 天内将全部回收款人民币                 转给甲方指定帐户，经甲方确认到帐后方可搬运。
 搬运方式及时间
1、搬运方式：乙方应按甲方的安排，自带车辆和装卸人员由甲方工作人员带领到指定地点搬运，搬运费用乙方自理，并要负责清理好现场。
2、搬运时间：乙方应在货款到帐后，按甲方的安排， 5 个工作日内将所有报废资产全部搬运清理完毕。
违约责任
    1、乙方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甲方的规章制度，按本合同条款规定履行义务，否则需承担违约责任。
2、乙方未能在本合同第四条第2款约定的期限内搬运全部物资的，每逾期一天向甲方支付  100  元的保管费用；乙方逾期  5  日未提清所有物资，甲方有权对甲方未提清物资另行处置，乙方依据本合同第三条向甲方支付的款项，甲方不予返还。
3、乙方未能按第三条约定的付款期限向甲方支付款项，每逾期一日，应按应付款项的 5  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。
4、如乙方逾期付款超过 10 日，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，乙方应按照本条第3款规定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（从逾期之日起至本合同解除之日止），并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。
5、如甲方根据本条第4款规定解除本合同而另行处置本合同标的物，如另行处置价款低于本合同约定价款的，乙方应赔偿甲方另行处置价款与本合同约定价款之间的差额。
 争议解决
本合同引起的任何纠纷，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如果不能协商一致，有权向武鸣区人民法院提起起诉。
 其他约定
1.报废设备中的X光机、DR、CR、超声诊断仪、婴幼儿氧舱等贵重设备，乙方不能整机使用或整机转卖，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均由乙方承担。
2.乙方在处理以上废旧物资时，以不危害、破坏环境为前提，必须遵守国家关于环保、安全、环境等方面的法律、法规。否则，由此造成的后果均由乙方承担。
3.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4.本合同一式伍份，甲方执叁份，乙方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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